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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6 年 5 月 13 日印发的《关于对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审核委员会审议意见的落实函》（审核函〔2026〕010063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

要求，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控传动”、“发行人”、“公司”）

会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保荐机构”）、发行人

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对落实函提出

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现回复如下（以下简称“本回复”），请予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招股说明书具有相同含义。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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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说明： 

结合期后经营业绩及回款情况、主要客户订单、资金安排、整车厂商自研电驱动

系统情况等，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预计转正的时间及测算依据，发行人经营业

绩增长的可持续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期后经营业绩及回款情况 

1、公司期后经营业绩情况 

根据申报会计师出具的发行人 2026 年 1-3 月《审阅报告》（容诚阅字[2026]518Z0017

号），以及根据管理层结合市场环境及实际经营情况对 2026 年 1-6 月进行的初步测算，

公司期后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 年 1-6 月预测数 2026 年 1-3 月审阅数 

营业收入 221,390.73-246,390.73 101,390.73 

净利润 12,066.40-15,132.67 5,866.4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66.40-15,132.67 5,866.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45.78-15,012.05 5,826.53 

注：1、2026 年 1-3 月数据经审阅； 

2、202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系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进行的初步测算，未经会计师

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增长，且期后维持增长态势。2026 年 1-3 月，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01,390.73 万元，较 2025 年 1-3 月增长 100.2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826.53 万元，较 2025 年 1-3 月增长 111.12%。2026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同比增长，主要系随着下游新能源商用车的迅速发展，

客户需求快速增长。 

2026 年 1-6 月，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为 221,390.73 万元至 246,390.73 万元，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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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增长 81.61%至 102.1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945.78 万元至 15,012.0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3.51%至 143.18%。公司预计业绩的

增长主要得益于下游新能源商用车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凭借公司在技术、工艺及

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主要产品销量稳步增长，规模效应不断凸显，带动盈利能力不断提

升。 

因此，公司期后营业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2、公司期后回款情况 

截至 2026 年 5 月 9 日，公司 2025 年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余额 164,201.29 

期后回款金额 116,133.06 

期后回款比例 70.73% 

剔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 158,602.66 

剔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期后回款 116,028.49 

剔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后回款比例 73.16% 

注：1、期后回款为截至 2026 年 5 月 9 日的数据； 

2、应收账款余额及期后回款金额均包含质保金。 

 

截至 2026 年 5 月 9 日，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比例为 70.73%。由于公

司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以及 2025 年度第四季度收入占比较高，导致 2025 年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增加较多，期后回款统计期相对较短，该整体回款比例处于合理水平。凭借其突出

的行业地位及稳健经营状况，相关应收账款债务违约风险较低。 

尽管受客户内部审批周期和部分客户信用期较长影响，部分客户回款较慢，但公司

应收账款相关客户主要为上市公司、央国企等信用良好的大型知名企业，生产经营正常。

同时，公司已通过建立的应收账款管理体系，积极沟通并落实回款安排。目前，期后回

款工作仍在持续跟进中，公司已加强账款催收管理，确保应收账款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因此，公司 2025 年末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整体良好，比例处于合理水平。 

（二）主要客户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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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6 年 5 月 9 日，发行人在手订单金额为 128,912.69 万元，为了保障供应链

的安全与生产的连贯性，客户通常会根据其终端市场表现与既定的排产计划，向公司进

行较高频次的滚动下单。主要客户与公司稳定持续合作，主要客户进一步多元化。 

充足的在手订单、稳定的客户合作为公司后续业绩持续稳健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资金安排 

基于公司 2026 年 4 月未经审计管理层数据，并结合公司财务数据及期后实际经营

需求，对公司 2026 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的资金安排做出预测，公司 2026 年度资金安

排能够覆盖公司日常资金需求。 

（四）整车厂商自研电驱动系统情况 

1、整车厂自研电驱动系统的情况 

基于保障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构筑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及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战

略考量，并综合考虑强化核心部件保供能力与成本管控、依托传统整车制造基础实现生

产线平滑延伸等因素，部分头部新能源整车厂商当前存在电驱动系统自研的情形。 

2、第三方供应模式持续具备商业合理性 

（1）商用车“多品种、小批量、场景离散”的商业属性，使得整车厂外采具备经

济性 

商用车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终端客户高度关注全生命周期综合成本（TCO）。电驱

动总成的研发与制造属于重资产投入，在商用车“多品种、小批量、场景离散”的背景

下，仅少数产销规模处于行业前列的头部新能源重卡整车厂，具备通过单一主力车型实

现部分电驱动部件自研的规模经济基础。对于销量规模相对靠后或侧重于多元化细分市

场的其余整车厂而言，受限于单一车型销量规模较小，其内部自制体系难以有效摊薄高

昂的前期研发与重资产产线投入，依托第三方供应商实现规模化降本，具有经济合理性。 

受限于研发资源与投入产出比，即便头部整车厂实施自研，亦优先聚焦其大批量的

主力车型（如牵引车）；而对于工况复杂且单体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的细分领域（如自卸

车、搅拌车等），整车厂受限于内部资源的约束与规模经济效益的考量，仍旧会选择向

具备模块化、平台化生产能力的第三方供应商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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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虑到整车市场的竞争，整车厂自产的电驱动系统通常以自供为主，其他整

车企业出于竞争考量，一般不会对外采购，导致自研电驱动系统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2）深厚的技术积淀与基于大量数据的平台化研发优势 

独立第三方供应商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其在动力系统领域的垂直深耕与多学科融合

能力。不同于整车厂需兼顾整车级性能调校与资源平衡，独立第三方供应商始终专注于

驱动总成及核心零部件的技术创新，其技术矩阵涵盖从底层材料、软件算法到驱动总成

的全产业链条。例如，在驱动效率优化方面，供应商可深度融合控制学、电力电子学与

电磁学，通过优化载波频率减少开关损耗、优化电流轨迹降低电机铁耗等方式提升产品

性能。这种对电机结构、电控设计与总成控制的深度技术耦合，使其在技术储备的广度

与深度上具备优势，避免了因资源向整车倾斜而导致动力系统技术研发的弱化，确保了

动力系统研发的领先地位与专业性。 

其次，得益于跨客户、跨车型的广泛应用，独立第三方供应商构建了基于大量工况

数据的研发闭环体系。发行人服务于多类型客户，积累了涵盖不同电压平台、功率等级

及复杂应用场景的庞大样本数据。通过对全路谱数据的深度挖掘与验证，发行人得以构

建高兼容性、高鲁棒性的通用技术架构。这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在不同项目间的高效复

用与迭代优化，更能快速响应下游市场“多车型、快迭代、高质量、优成本”的复合需

求，在有效降低整车厂研发风险的同时，大幅缩短整车开发周期，助力主机厂提升产品

综合竞争力。 

（3）传统燃油商用车动力系统的竞争格局，印证了“自研与外采并举”的长期行

业规律 

参照传统燃油商用车的发展历程，独立第三方供应商与整车厂自研体系下的配套子

公司在动力总成领域长期保持共存状态。 

在发动机领域，既存在面向全行业的独立第三方供应商，亦有具备垂直整合能力的

整车系配套企业。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数据，2025 年度，我国商用车多缸柴油机

市场 CR10（前十名占有率）达 88.08%，独立供应商与整车系厂家共同主导市场，包括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3.02%）、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11.73%）、昆明云

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9.42%）、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8.42%）、江铃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10.09%）、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5.35%）、安徽江淮汽车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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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4.83%）等独立第三方供应商和整车系企业。在商用车变速箱领域，法

士特、采埃孚（ZF Friedrichshafen AG）等独立第三方也和头部整车厂共存。 

综上所述，发行人依托独立第三方电驱动供应商的定位，能够有效汇聚行业分散需

求，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边际成本。基于在产业链中的专业化分工，发行人凭借资源整

合能力、平台化开发能力、深厚的技术储备及闭环质量体系，协助主机厂实现了成本控

制、效率提升与质量优化的多重目标，行业预计将保持“整车厂自研与独立第三方外采

并存”的供应格局。尽管部分整车厂自研客观上对发行人的配套份额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得益于广阔的市场增量空间，发行人通过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提升核心性能指标、拓

展新客户群体以及灵活调整业务模式（如嵌入整车厂自研体系），可以分散经营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整体经营业绩实现稳步提升，整车厂商自研电驱动系统未对发行人经

营业绩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预计转正的时间及测算依据 

结合市场环境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管理层对 2026 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的

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进行预测，公司 2026 年累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预计

有望于第三季度实现转正。 

（六）经营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双碳”战略引领下，财税补贴降本、整车购置成本下降以及充换电基建完善共

同拓宽了新能源商用车的应用场景并激发强劲需求。2025 年中国新能源商用车销量达

98.29 万辆，同比增长 61.86%，其中新能源货车销量为 62.47 万辆，新能源客车为 35.82

万辆，2023 年-2025 年，新能源商用车销量渗透率分别为 11.27%、19.45%和 28.84%，

商用车新能源化的趋势正在加速发展，为发行人业绩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市场空间。 

凭借技术、工艺、产品及服务的优势，公司已成为徐工集团、三一集团、东风汽车

和厦门金龙等新能源商用车行业龙头厂商的主流动力总成系统供应商，行业地位突出。

综合考虑“驱动总成直销”与“核心部件配套”的业务模式，根据科瑞咨询提供的上险

数据统计，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在新能源重卡电机市场的市占率分别为 33.45%、27.12%

和 33.56%。突出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使得发行人能够抓住行业发展的重大机遇，实

现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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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3 月，公司整体经营情况持续向好，经容诚会计师审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01,390.73 万元，较 2025 年 1-3 月增长 100.2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826.53 万元，较 2025 年 1-3 月增长 111.12%。2026 年 1-3 月，

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同比增长，规模效应不断凸显，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预计公司 2026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81.61%至 102.11%，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93.51%至 143.18%，营业

收入和盈利水平持续增长。 

综上，公司经营业绩增长具备可持续性。 

 

二、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人、申报会计师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 2026 年 1-3 月审阅数据及 2026 年 4 月公司管理层报表，了解公司期

后经营业绩情况；获取公司应收账款明细及期后回款明细，复核公司期后回款比例计算

数据； 

2、取得公司在手订单明细，了解在手订单的主要客户构成、执行周期情况等； 

3、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公司各项资金支出安排情况，获取发行人资金安排数

据、银行授信情况台账； 

4、对发行人的主要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其未来是否将以外采电驱动系统为主及其

选择第三方供应商的主要原因。同时，获取相关研究报告，了解整车厂自制与第三方供

应各自的优势； 

5、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各项预测数据来源及假设依据，获取公司对 2026

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预测数据； 

6、取得公司 2026 年 1-6 月的业绩预计测算相关明细表，分析相关假设及依据合理

性。 

（二）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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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人、申报会计师认为： 

公司期后营业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在手订单充足，客户合作稳定，2026 年 4 月单

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已实现转正（根据公司未经审计的管理层报表数据），2026

年累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预计有望于第三季度实现转正，2026 年度资金安排能够

覆盖公司日常资金需求，整车厂商自研电驱动系统未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公司经营业绩增长具备可持续性。 



1-9 

（本页无正文，为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李  磊 

 

 

 

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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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本次上市委会议意见落

实函回复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_ 

李  磊 

 

 

 

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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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审核委员会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卜权政  赵  欢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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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

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上市委会议意

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陈  亮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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